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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支持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泉州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政办规〔2025〕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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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推进泉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引领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打造数字经济时

代核心生产力，结合泉州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加强算力中心建设

支持和鼓励建设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边缘算力等算力基础设

施，打造融合公共算力服务、数据开放共享、智能生态建设、产

业创新聚集的综合设施。对新建（含扩容升级）100P以上人工智

能算力的算力中心、边缘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主体给予建

设投资额 5%的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250万元。县级财政可

参照配套补助。（责任单位：市数据管理局）

二、推广人工智能算力租用服务

对使用算力资源租用服务（含资源服务、SaaS服务等）且年

度服务费超过 5万元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费用（以发票金额为

准）的 30%给予使用企业补助，单家企业年度市、县两级财政补

助累计最高不超过 30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比

例分摊。（责任单位：市数据管理局）

三、打造人工智能优秀应用场景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支持政务、制

造、金融、医疗、教育、商贸、建筑、农业、城市管理等领域典

型应用场景复制推广，鼓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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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应用场景开展先行先试。对新入选市级人工智能优秀应用

场景的，每个给予 1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四、支持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终端产品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终端产品创新提升，打造智能可穿

戴、智能运动器材等“AI+消费终端产品”，对新入选优秀“AI+消

费终端产品”的，每个产品给予 5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五、支持人工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

支持面向制造业研发创新自动识别设备、人机交互系统、工

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对首次认定为市级人工

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的，给予一次性 10万元补助。对购买（或

租赁）首款人工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在企业内部已实际使用

（或已实际租赁 1年）的，给予企业按购买费用（或 1年租赁费

用）的 5%、上限 10万元补助。县级财政可结合产业发展参照配

套补助。（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六、推广人工智能云服务产品

对购买（或租赁）人工智能云服务产品年服务费超 5万元的

企业，给予企业购买费用（或 1年租赁费用）的 30%、上限 10

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七、支持人工智能培训

对列入计划的人工智能培训项目，根据开展成效给予县（市、

区）工信部门最高 5万元支持；对在省外开展的异地培训给予县

（市、区）工信部门最高 25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八、支持创新平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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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新认定为人工智能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

室的，分别给予 150万元、50万元补助。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

研院所或产业园区平台共同组建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 1000万元、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支持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

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机构，聚焦通用大模型、

人工智能芯片、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分析、数字孪生等领域关键

技术需求，承担“揭榜挂帅”任务，重点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对项目揭榜方给予最高 20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责任单位：市

科技局）

本措施自 2026年 2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由市工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与现行政策存在交叉

重叠的，按照“就高择优不重复”原则执行。原《泉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泉政办规〔2024〕7号）同时废止。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1日印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委各部门，省部属驻泉各单位，泉州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市工商联。


